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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華學院學士班自 111 學年度起調整為四年制 

清華學院學士班 

「特色計畫─不分系招生」為清華學院學士班的前身，原先設

立於清華大學教務處轄下，旨在透過考試成績之外的「多元」標

準，錄取在除在校成績、升學學科成績之外，其他領域表現優異的

學生；後於 2015 年 8 月 1 日（104 學年度）正式改制為「清華學院

學士班」，並移至清華學院下之教學單位。 

清華學院學學士班前期以「不分系招生」，自 2007 年（96 學年

度）開始首開風氣之先，於大學甄選入學招生中招收體育績優生

（體育組）；2009 年（98 學年度）首度招收音樂資優生（音樂組）

等音樂專才；2011 年（100 學年度）增加美術資優生（美術組）等

藝文人才，101 學年度起增加「基礎科學組」；2013 年（102 學年

度）起增加「旭日組」，優先招收逆境向上的經濟弱勢學生；2014

年（103 學年度）起增加「陸生」，首批不分系陸生於 2014 年 9 月

抵台修業；2015 年（104 學年度）轉制為清華學院學士班（於本校

教學單位清華學院下轄），並新增「創新設計組」、「創新領導組」、

「僑生」與「拾穗計畫—特殊選才」。首批不分系僑生於 2015 年 9

月抵台修業；2017 年（106 學年度）因應合校政策新增「跨領域教

育組」；2019 年（108 學年度）與國防部合作新增「國防菁英組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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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教育部政策新增「青年儲蓄戶組」，亦因應教務政策招收第一位

外籍生。 

清華學院學士班業經教育部核定於 2016 年（105 學年度）新設

在案，核定函為臺教高（四）字第 1040106607 號，學制規劃為學生

大一不分系、大二依志願分流至專業學系。清華學院學士班之教育

理念為：培育「跨領域創新人才」，透過彈性選系、專長輔導、適性

發展、跨領域學習、實驗教育等五大區塊，輔導本班學生及他系學

生多元學習，打破過去傳統制式化教育思維。為考量並尊重學生的

志趣與探索需求；自 2022 年（111 學年度）起，將分流機制延長至

兩年，學生可選擇於第一年或第二年始分流。 

清華學院學士班執行教務政策推動「學士班跨領域學習」、「學

士班客製化學習」、「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」，自 2016 年（105 學年

度）起，經與各院系、各行政單位溝通運作，發現多有窒礙難行之

處：如「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」學生經申請通過後之校內行政單位

為清華學院學士班，惟因學籍歸屬問題常發生專業學系與學士班針

對校內相關流程產生爭議，致使行政流程執行困難。 

爰此，實驗教育方案審議委員會於 2021 年 12 月 2 日會議中提

出四年制討論，獲諸多委員贊同，並向校方建議推動清華學院學士

班四年制規劃之可能性。校方於 2022 年 02 月 17 日由戴念華副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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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召集人，召開清華學院學士班四年制規畫討論會議，會議中決

議，同意清華學院學士班之四年制規劃，並由本校教務處提報教育

部。 

2022 年 7 月 11 日，教育部來函同意清華學院學士班自 2022 年

（111 學年度）起調整為四年制（臺教高（四）字第 1110026922 號

函），自此，本班學生申請「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」，經方案審議委

員會審定後，留置本班就讀不需分流，畢業時授予清華學院對應之

學士學位。此外，本校他系學生申請「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」，經方

案審議委員會審定後始得轉換學籍至本班就讀，畢業時授予清華學

院對應之學士學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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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2022 年 7 月 11 日來函，同意清華學院學士班 4 年制規劃公文。 


